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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童车产品质量长三角联动监督抽查实施方案

第一部分 产品情况和抽查总体工作
1、 抽查产品的定义及产业分布
1. 产品定义

童车是预期供14岁以下儿童及婴儿使用的车辆类玩具。包括儿童自行车、儿童三轮车、儿童推车、婴儿学步车、其它类童车（玩具滑板车、电动童车、玩具自行车及其它玩具车辆）等产品。

儿童自行车：四岁至八岁儿童骑行的鞍座最大高度在435mm和635mm之间、凭借作用于后轮的驱动机构骑行的自行车。

儿童三轮车：供一名儿童或多名儿童乘坐的一种轮式车辆，各车轮与地面的接触点应能形成三角形或梯形，并仅借人力靠脚蹬驱动前轮而行驶的车辆。如果轮子与地面的接触点构成的形状为梯形，则窄轮距宽度应小于宽轮距的一半。

儿童推车：供一名儿童或多名儿童乘坐的、由人工推行的车辆。包括卧式推车、坐式推车、坐卧两用推车、多用途推车等。

婴儿学步车：供能够坐立到能够自己行走的婴儿使用的学步车，脚轮上有能运转的坐架，婴儿在车内就坐以后，可以借助框架的支撑进行任意方向运动。

其它类童车：除上述童车外，如玩具滑板车、电动童车、玩具自行车及其它玩具车辆等适用GB6675.1～4标准的车辆。

上述童车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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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自行车（鞍座高度435~635mm）
	儿童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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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推车
	婴儿学步车


图1 儿童自行车、儿童三轮车、儿童推车、婴儿学步车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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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滑板车
	电动童车（电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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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自行车（鞍座高度小于435mm）
	其它玩具车辆(扭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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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玩具车辆(滑行车)
	其它玩具车辆（人力驱动）


图2 其它类童车图示

除玩具滑板车外，上述童车产品均列入强制性认证目录，须通过CCC认证方可生产、销售。
在跟踪近几年年度童车监督抽查不合格企业情况，将抽查范围限定为CCC认证范围内的产品，突出抽查产业集中区质量情况，并对产业集中区的企业情况、质量控制、产量、销量、品种、质量情况等进行了解，以反映长三角童车产品的总体质量水平。

2. 产业分布

企业数量及年总产（销）量：截至2020年1月20日，全国童车生产企业共持有3434张有效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年产业链销售额超过200亿元。有效CCC证书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广东省、河北省、江苏省、湖北省、山东省、天津市、安徽省、福建省、河南省、上海市、湖南省等省市，江西省、四川省、陕西省、海南省亦有零星分布。具体详见表1：
表1 全国童车CCC证书分布

	省市
	有效证书数
	占比

	浙江
	985
	28.7%

	广东
	836
	24.3%

	河北
	642
	18.7%

	江苏
	368
	10.7%

	湖北
	167
	4.9%

	山东
	107
	3.1%

	天津
	102
	3.0%

	安徽
	75
	2.2%

	福建
	75
	2.2%

	河南
	30
	0.9%

	上海
	18
	0.5%

	湖南
	18
	0.5%

	江西
	4
	0.1%

	四川
	3
	0.1%

	陕西
	2
	0.1%

	海南
	2
	0.1%


从证书分布情况来看，浙江、江苏、安徽、上海三省一市童车生产企业共持有效CCC证书1446张，占全国份额为42.1%。

企业分布情况：全国童车产业759家企业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湖北省、山东省、安徽省、福建省、天津市、河南省等省市，上海市、四川省、江西省、海南省、湖南省、陕西省亦有零星分布。排名前三的河北省、广东省、浙江省三省企业数占全国获证企业数77.08%。具体详见下表2：
表2 全国持CCC证书童车企业分布

	省市
	企业数
	占比

	河北
	231
	30.43%

	广东
	183
	24.11%

	浙江
	171
	22.53%

	江苏
	46
	6.06%

	湖北
	31
	4.08%

	山东
	29
	3.82%

	安徽
	15
	1.98%

	福建
	14
	1.84%

	天津
	14
	1.84%

	河南
	12
	1.58%

	上海
	5
	0.66%

	四川
	3
	0.40%

	江西
	2
	0.26%

	海南
	1
	0.13%

	湖南
	1
	0.13%

	陕西
	1
	0.13%


从企业分布情况来看，浙江、江苏、安徽、上海三省一市童车生产企业数共241家，占全国企业数为31.6%。

从持有效证书及企业数来看，浙江、江苏、安徽、上海三省一市为国内童车产品的重要产区，持有效CCC证书占全国份额四成以上，企业数占全国三成以上。

截至2020年1月20日数据，浙江、江苏、安徽、上海三省一市持有1446张有效CCC证书按产品类别分布如表3所示：
表3三省一市童车CCC证书及类别分布

	省市
	儿童自行车
	儿童三轮车
	儿童推车
	婴儿学步车
	电动童车
	其它玩具车辆
	合计

	浙江
	202
	151
	196
	19
	136
	281
	985

	江苏
	53
	47
	210
	1
	16
	41
	368

	安徽
	--
	8
	54
	4
	9
	--
	75

	上海
	--
	--
	5
	2
	8
	3
	18

	合计
	255
	206
	465
	26
	169
	325
	1446


浙江、江苏、安徽、上海三省一市241家持有效CCC证书的企业按产品类别分布如表4所示：
表4三省一市持CCC证书童车企业及类别分布

	省市
	儿童自行车
	儿童三轮车
	儿童推车
	婴儿学步车
	电动童车
	其它玩具车辆
	合计

	浙江
	14
	42
	25
	11
	40
	92
	172

	江苏
	10
	15
	21
	1
	1
	14
	48

	安徽
	--
	1
	10
	1
	4
	--
	16

	上海
	--
	--
	2
	2
	2
	2
	5

	合计
	24
	58
	58
	15
	47
	108
	241


浙江省的童车生产企业共171家，主要集中在嘉兴、宁波、台州等地市，杭州、湖州、金华、丽水、绍兴、温州等地亦有零星分布。嘉兴地区以生产电动童车为主；宁波地区以生产儿童自行车、儿童三轮车及儿童推车为主；台州地区以生产其它玩具车辆为主。浙江省内的童车企业除少数几家知名大型企业如“佳佳”、“妈咪宝”等之外，其余以小型企业为主。
江苏省的童车生产企业共46家，主要集中在苏州市，常州、南通、泰州、无锡、宿迁、扬州等地亦有零星分布。苏州地区以生产儿童三轮车、儿童推车及其它玩具车辆为主。国内童车产品的龙头企业“好孩子”位于苏州市昆山市，与浙江省类似，江苏省内的童车企业除少数几家大型企业外，其余以小型企业为主。
安徽省的童车生产企业共15家，主要集中在合肥、六安二地，在滁州、宿州、池州、宣城等地亦有零星分布。合肥、六安地区以生产儿童推车为主；池州的电动童车生产企业都为从浙江平湖转入。安徽省内的童车企业都为中小型企业。
上海市的童车生产企业共5家，主要集中在金山区，因靠近浙江平湖以生产电动童车为主。宝山、嘉定、青浦零星分布的企业以生产儿童推车和婴儿学步车为主。上海内的童车企业都为中小型企业。
2、 产品质量情况分析
目前童车制造业有着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的企业越来越多，童车设计及制造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中小规模生产企业在设计技术上抄袭现象严重，因此童车产品的同质化程度逐渐增强，比如婴儿学步车、儿童推车、儿童自行车等，不同的童车，制造采用的工艺不同，但大型生产企业与中小型生产企业在同类童车的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相差较大，先进生产条件以规范化流水作业,小型企业基本为台部件承包组装作业。从近5年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数据也体现了存在质量问题的大部分集中在中小企业。由于大型企业70%的产品主要为出口，在国际市场有一定的占有率。
同国外的产品对比，由于各国采用标准均不同，不能硬性对比，但根据这几年数据统计，各国根据自己的标准要求每年也有一些产品因质量问题的消息，如欧盟和美国的学步车因楼梯翻滚项目不符合而产生的质量问题，还有日本滑板车由于该产品的把手在承受过度负荷后，可能会发生破损而召回；欧盟迷你摩托车由于传动链连接杆可能会毁坏，因此，链条会折断，会造成用户受伤而召回；欧盟迷你电动摩托车由于整流罩对后车轮轴杆的遮盖不足，因此，衣服可能会被勾住或儿童的手指可能会被卡进去而召回；美国电动轮式滑板由于后轮在使用中可能会停止旋转并锁定，造成跌倒危险而召回；欧盟儿童自行车由于曲柄上的螺母具有尖锐的边缘，自行车在骑行或维护时，这些尖锐的边缘可能会划伤用户的腿或手指而召回。
童车产品作为儿童用品，一直处于严密监管之下，历年来各级政府也对该产品实施监督抽查，2016年-2019年的国抽情况如下：

表5 2016年-2019年童车产品国抽情况

	年份
	抽查区域
	抽查批次
	产品合格率（%）
	主要不合格项目

	2016
	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南省、广东省
	120
	95.0
	儿童自行车:锐利边缘、适用年龄、地面间隙；
儿童三轮车：把立管插入深度标记、把立管夹紧装置、特定元素迁移、安全警示；
儿童推车：适用年龄和体重

	2017
	福建省、广东省、河北省、河南省、江苏省、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
	95
	94.7
	儿童三轮车：使用年龄和体重、安全警示；

儿童推车：危险夹缝、小零件、动态耐久性；

电动童车：前后稳定性

	2018
	天津市、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
	141
	92.9
	儿童三轮车：把立管插入深度、把横管两端；
儿童推车：危险夹缝、手把强度；

婴儿学步车：危险夹缝及孔及开口、防撞间距

电动童车：正常使用、可预见的合理滥用、活动部件的间隙、稳定性、温升

	2019
	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天津市
	183
	94.0
	儿童自行车：把立管；
儿童推车：小零件、稳定性、动态耐久性、推车的适用年龄、适用年龄和体重、安全警示；

婴儿学步车：危险夹缝及孔及开口、防撞间距、座位、安全警示、适用年龄和体重；

电动童车：增塑剂


从2016年到2019年共4年的数据对比分析来看，童车产品质量时有起伏，各类童车都存有一些常见质量问题，如儿童自行车的锐利边缘、儿童三轮车的机械强度和把立管夹紧装置、儿童推车的动态耐久性试验、婴儿学步车的动态强度和防撞间隙、电动童车的活动部件间隙等。
3、 企业生产规模划分

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划分见表6。
表6  企业规模划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注：销售额及从业人员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判定其规模，否则按销售额下降一级归类；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年度内销和外销总额。
4、 产品管理情况
1. 产品执行标准情况

各童车产品的执行标准见表7。

表7  童车产品执行标准
	产品类型
	执行标准

	儿童自行车
	GB 14746-2006 《儿童自行车安全要求》

	儿童三轮车
	GB 14747-2006 《儿童三轮车安全要求》

	儿童推车
	GB 14748-2006 《儿童推车安全要求》

	婴儿学步车
	GB 14749-2006 《婴儿学步车安全要求》

	其他玩具车辆
	GB 6675.1-2014《玩具安全第1部分：基本规范》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GB 6675.3-2014《玩具安全第3部分：易燃性能》
GB 6675.4-2014《玩具安全第4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GB 19865-2005《电玩具的安全》（带电功能的童车适用）
以上执行标准为“和”关系。


2. 产品质量监控实施规范情况：
《童车产品质量长三角联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5、 抽查数量及承检机构
本次联动抽查拟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四个省市选择部分大、中、小型企业，并在生产企业、流通领域抽取样品。本次联动抽查拟抽取125批次样品，各省市抽查的数量及承检机构详见表8。

表8  各省市抽查的数量及承检机构

	序号
	省市
	抽查产品（批次）
	承检机构

	1
	浙江
	50
	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上海
	20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3
	江苏
	40
	扬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4
	安徽
	15
	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总计
	125
	--


本次联动抽查各类童车产品的批次抽样数量如表9：
表9  各类童车批次抽样数量

	童车种类
	抽样总数量（辆）
	检样（辆）
	备样（辆）

	儿童自行车
	2
	1
	1

	儿童三轮车
	2
	1
	1

	儿童推车
	2
	1
	1

	婴儿学步车
	2
	1
	1

	电动童车
	4
	2
	2

	其它玩具车辆（不含电动童车）
	2
	1
	1

	注：1、备用样品仅是指被抽查企业或者经过确认了样品的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需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时，采用的备用样品。
2、所抽样品均由抽样人员寄回或带回至检测机构。


6、 抽查工作职责分工和进度要求
1.职责分工
本次抽查由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统一协调部署，各区域省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确定本行政区域内承检机构并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联动监督抽查工作，以及联动抽查后处理工作。
受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童车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的牵头机构，承担技术支持工作和汇总分析抽查结果。各承检机构按照省市市场监管局要求完成抽样、企业调查、检验、汇总数据和编写抽查结果总结报告的工作。
2.抽样工作进度要求
本次童车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由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扬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4家承检机构负责完成本次抽查任务。抽查时间进度安排见表10。

表10  童车产品质量监督联动抽查时间进度安排

	序号
	工作环节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项目联系人

	1
	抽样及样品确认
	2020年4月20日
	2020年5月15日
	上海：陈静茹
江苏：殷明桃
浙江：张杰
安徽：开军

	2
	检测
	2020年4月27日
	2020年7月15日
	

	3
	结果确认及异议处理
	2020年7月16日
	2020年8月20日
	

	4
	汇总分析上报
	2020年8月21日
	2020年8月25日
	


第二部分 童车产品质量长三角联动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随机数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2 检测依据
2.1检测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1～5。

2.1.1 儿童自行车。见表1。

表1  检测项目、依据、方法及异议处理方式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异议处理方式

	1
	锐利边缘
	GB14746-2006
3.1.1
	GB14746-2006
3.1.1
	原样复检

	2
	外露突出物
	GB14746-2006
3.1.2.1
	GB14746-2006
3.1.2.1
	备样复检

	3
	突出物禁区、保护装置和螺钉
	GB14746-2006
3.1.2.2
	GB14746-2006
3.1.2.2
	原样复检

	4
	制动系统
	GB14746-2006
3.2.1.1
	GB14746-2006
3.2.1.1
	备样复检

	
	
	GB14746-2006
3.2.1.2
	GB14746-2006
3.2.1.2
	备样复检

	5
	闸把尺寸
	GB14746-2006
3.2.2.2
	GB14746-2006
3.2.2.2
	备样复检

	6
	手闸制动系统的强度
	GB14746-2006
3.2.4.1
	GB14746-2006
4.3.1
	备样复检

	7
	手闸制动性能试验
	GB14746-2006
3.2.5.1
	GB14746-2006
4.4
	备样复检

	8
	把横管
	GB14746-2006
3.3.1
	GB14746-2006
3.3.1
	备样复检

	9
	把横管的把套
	GB14746-2006
3.3.2
	GB14746-2006
3.3.2
	备样复检

	10
	把立管
	GB14746-2006
3.3.3
	GB14746-2006
3.3.3
	备样复检

	11
	车把稳定性
	GB14746-2006
3.3.4
	GB14746-2006
3.3.4
	备样复检

	12
	车把部件的强度
	GB14746-2006
3.3.5.1
	GB14746-2006
4.6.1
	备样复检

	
	
	GB14746-2006
3.3.5.2
	GB14746-2006
4.6.2
	备样复检

	
	
	GB14746-2006
3.3.5.3
	GB14746-2006
4.6.3
	备样复检

	13
	冲击试验（重物落下）
	GB14746-2006
3.4.1
	GB14746-2006
4.7.1
	备样复检

	14
	冲击试验（车架/前叉组合件落下）
	GB14746-2006
3.4.2
	GB14746-2006
4.7.2
	备样复检

	15
	间隙
	GB14746-2006
3.6.2
	GB14746-2006
3.6.2
	备样复检

	16
	前轮夹持力
	GB14746-2006
3.6.4.2
	GB14746-2006
3.6.4.2
	备样复检

	17
	后轮夹持力
	GB14746-2006
3.6.4.3
	GB14746-2006
3.6.4.3
	备样复检

	18
	地面间隙
	GB14746-2006
3.8.2.1.1
	GB14746-2006
3.8.2.1.1
	备样复检

	
	
	GB14746-2006
3.8.2.1.2
	GB14746-2006
3.8.2.1.2
	备样复检

	19
	足尖间隙
	GB14746-2006
3.8.2.2
	GB14746-2006
3.8.2.2
	备样复检

	20
	脚蹬/曲柄组
合件动态试验
	GB14746-2006
3.8.3
	GB14746-2006
4.9
	备样复检

	21
	限制尺寸
	GB14746-2006
3.9.1
	GB14746-2006
3.9.1
	备样复检

	22
	鞍管
	GB14746-2006
3.9.2
	GB14746-2006
3.9.2
	备样复检

	23
	鞍座调节夹紧装置
	GB14746-2006
3.9.3
	GB14746-2006
4.10
	备样复检

	24
	鞍座的强度
	GB14746-2006
3.9.4
	GB14746-2006
4.14
	备样复检

	25
	驱动系统静负荷试验
	GB14746-2006
3.10
	GB14746-2006
4.11
	备样复检

	26
	链罩
	GB14746-2006
3.11
	GB14746-2006
3.11
	备样复检

	27
	平衡轮尺寸
	GB14746-2006
3.12.1
	GB14746-2006
3.12.1
	备样复检

	28
	适用年龄
	GB14746-2006
1
	GB14746-2006
3.13
	备样复检

	注：1、适用范围内的童车，对上列检测项目逐一进行检测时，遇不适用项目不进行判定，但检测报告应标明不适用项；

    2、原样复检项目在原检测样品上进行，备样复检项目在备用样品上进行，如因原样损坏等原因不能用于复检时，可改为备样复检。


2.1.2 儿童三轮车。见表2。

表2  检测项目、依据、方法及及异议处理方式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异议处理方式

	1
	特定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GB14747-2006
4.1.1
	GB14747-2006
5.2
	备样复检

	2
	燃烧性能
	GB14747-2006
4.1.2
	GB14747-2006
5.3
	备样复检

	3
	机械强度
	GB14747-2006
4.2
	GB14747-2006
5.4
	备样复检

	4
	锐利边缘
	GB14747-2006
4.3.1
	GB14747-2006
5.5
	原样复检

	5
	锐利尖端
	GB14747-2006
4.3.2
	GB14747-2006
5.6
	原样复检

	6
	外露突出物
	GB14747-2006
4.3.3
	GB14747-2006
4.3.3
	备样复检

	7
	挤夹点
	GB14747-2006
4.3.4
	GB14747-2006
4.3.4
	原样复检

	8
	小零件
	GB14747-2006
4.3.5
	GB14747-2006
5.7
	备样复检

	9
	行驶稳定性
	GB14747-2006
4.4.1
	GB14747-2006
5.8
	备样复检

	10
	连接紧固件
	GB14747-2006
4.5.1
	GB14747-2006
4.5.1
	备样复检

	11
	防护罩帽
	GB14747-2006
4.5.2
	GB14747-2006
4.5.2
	备样复检

	12
	把立管插入深度标记(把立管是可调节的结构)
	GB14747-2006
4.5.3.1
	GB14747-2006
4.5.3.1
	备样复检

	13
	把立管强度
	GB14747-2006
4.5.3.2
	GB14747-2006
5.11
	备样复检

	14
	把横管
	GB14747-2006
4.5.3.3
	GB14747-2006
4.5.3.3
	备样复检

	15
	把横管两端
	GB14747-2006
4.5.3.4
	GB14747-2006
4.5.3.4
	备样复检

	16
	把立管夹紧装置
	GB14747-2006
4.5.3.5
	GB14747-2006
5.12
	备样复检

	17
	鞍管插入深度(鞍管是可调节的机构)
	GB14747-2006
4.5.4.1
	GB14747-2006
4.5.4.1
	备样复检

	18
	鞍座调节夹紧装置
	GB14747-2006
4.5.4.2
	GB14747-2006
5.4；5.13
	备样复检

	19
	冲击强度
	GB14747-2006
4.5.5
	GB14747-2006
5.14
	备样复检

	20
	靠背结构牢固性
	GB14747-2006
4.5.6
	GB14747-2006
5.15
	备样复检

	21
	辅助推杆强度
	GB14747-2006
4.5.7
	GB14747-2006
5.16
	备样复检

	22
	脚蹬离地高度
	GB14747-2006
4.5.8.2
	GB14747-2006
5.17
	备样复检

	23
	适用年龄和体重
	GB14747-2006
4.6.2.4
	GB14747-2006
4.6.2.4
	备样复检

	24
	安全警示
	GB14747-2006
4.6.2.5
	GB14747-2006
4.6.2.5
	备样复检

	注：1、适用范围内的童车，对上列检测项目逐一进行检测时，遇不适用项目不进行判定，但检测报告应标明不适用项；

    2、原样复检项目在原检测样品上进行，备样复检项目在备用样品上进行，如因原样损坏等原因不能用于复检时，可改为备样复检。


2.1.3 儿童推车。见表3。

表3  检测项目、依据、方法及异议处理方式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异议处理方式

	1
	材料质量
	GB14748-2006
4.1.1
	GB14748-2006
4.1.1
	备样复检

	2
	特定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GB14748-2006
4.1.2
	GB14748-2006
5.6
	备样复检

	3
	金属表面
	GB14748-2006
4.2
	GB14748-2006
4.2
	备样复检

	4
	燃烧性能
	GB14748-2006
4.3
	GB14748-2006
4.3
	备样复检

	5
	外露的开口管子
	GB14748-2006
4.4.1
	GB14748-2006
4.4.1
	原样复检

	6
	危险夹缝
	GB14748-2006
4.4.2.1
	GB14748-2006
5.7a)；5.7b)
	备样复检

	7
	剪切和挤夹点
	GB14748-2006
4.4.2.2
	GB14748-2006
5.7a)
	备样复检

	8
	锐利边缘和尖端
	GB14748-2006
4.4.3
	GB6675-2003 A5.8；A5.9
	原样复检

	9
	小零件
	GB14748-2006
4.4.4.1
	GB14748-2006
4.4.4.1
	备样复检

	
	
	GB14748-2006
4.4.4.2
	GB14748-2006
4.4.4.2
	备样复检

	
	
	GB14748-2006
4.4.4.3
	GB14748-2006
4.4.4.3
	备样复检

	10
	外露突出物
	GB14748-2006
4.4.5
	GB14748-2006
4.4.5
	备样复检

	11
	机械部件的连接
	GB14748-2006
4.4.6.1
	GB14748-2006
4.4.6.1
	备样复检

	
	
	GB14748-2006
4.4.6.2
	GB14748-2006
4.4.6.2
	备样复检

	12
	卧兜的最小内部高度
	GB14748-2006
4.5.1
	GB14748-2006
4.5.1
	原样复检

	13
	座兜的座垫与靠背的角度和靠背的高度
	GB14748-2006
4.5.2
	GB14748-2006
5.9；5.10
	原样复检

	14
	推车的适用年龄
	GB14748-2006
4.6
	GB14748-2006
4.6；5.21
	备样复检

	15
	卧兜和座兜连接在车架上的装置
	GB14748-2006
4.7
	GB14748-2006
4.7
	备样复检

	16
	稳定性
	GB14748-2006
4.8
	GB14748-2006
5.11
	备样复检

	17
	手把强度
	GB14748-2006
4.9
	GB14748-2006
5.12
	备样复检

	18
	制动装置
	GB14748-2006
4.10
	GB14748-2006
5.13.3～5.13.6；5.18
	备样复检

	19
	折叠锁定装置
	GB14748-2006
4.11
	GB14748-2006
4.11；5.14
	备样复检

	20
	可拆卸卧兜或座兜的连接装置的强度和耐用性
	GB14748-2006
4.12
	GB14748-2006
5.15
	备样复检

	21
	束缚系统的强度
	GB14748-2006
4.13.1
	GB14748-2006
5.16.1
	备样复检

	22
	安全带扣的强度
	GB14748-2006
4.13.3
	GB14748-2006
5.16.3
	备样复检

	23
	车轮的强度
	GB14748-2006
4.14
	GB14748-2006
5.17
	备样复检

	24
	动态耐久性试验
	GB14748-2006
4.15
	GB14748-2006
5.18
	备样复检

	25
	撞击强度
	GB14748-2006
4.16
	GB14748-2006
5.19
	备样复检

	26
	静态强度
	GB14748-2006
4.17
	GB14748-2006
5.20
	备样复检

	27
	适用年龄和体重
	GB14748-2006
7.2.4
	GB14748-2006
7.2.4
	备样复检

	28
	安全警示
	GB14748-2006
7.2.5
	GB14748-2006
7.2.5
	备样复检

	注：1、适用范围内的童车，对上列检测项目逐一进行检测时，遇不适用项目不进行判定，但检测报告应标明不适用项；

    2、原样复检项目在原检测样品上进行，备样复检项目在备用样品上进行，如因原样损坏等原因不能用于复检时，可改为备样复检。


2.1.4 婴儿学步车。见表4。

表4  检测项目、依据、方法及异议处理方式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异议处理方式

	1
	材料质量
	GB14749-2006
4.1.1
	GB14749-2006
5.3
	备样复检

	2
	特定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GB14749-2006
4.1.2
	GB14749-2006
4.1.2
	备样复检

	3
	金属件表面
	GB14749-2006
4.2
	GB14749-2006
4.2
	备样复检

	4
	木制部件
	GB14749-2006
4.3.1
	GB14749-2006
4.3.1
	备样复检

	5
	危险夹缝及孔、开口
	GB14749-2006
4.3.2
	GB14749-2006
5.4
	备样复检

	6
	弹簧
	GB14749-2006
4.3.3
	GB14749-2006
5.9
	备样复检

	7
	外露突出物
	GB14749-2006
4.3.4
	GB14749-2006
4.3.4
	备样复检

	8
	可触及部件
	GB14749-2006
4.3.5
	GB6675-2003  A4.4；A4.5；A4.6；A4.7；A4.9
	原样复检

	9
	绳索/弹性绳等绳状物
	GB14749-2006
4.3.6
	GB14749-2006
4.3.6
	备样复检

	10
	锁定、折叠和框架调节装置
	GB14749-2006
4.3.7
	GB14749-2006
5.6
	备样复检

	11
	挤夹、剪切
	GB14749-2006
4.3.8
	GB14749-2006
5.4
	备样复检

	12
	跨带宽度
	GB14749-2006
4.3.9
	GB14749-2006
4.3.9
	原样复检

	13
	座位
	GB14749-2006
4.3.10
	GB14749-2006
5.7
	备样复检

	14
	学步车脚轮
	GB14749-2006
4.3.11
	GB14749-2006
4.3.11
	备样复检

	15
	框架离地高度
	GB14749-2006
4.3.12
	GB14749-2006
4.3.12
	备样复检

	16
	防撞间距
	GB14749-2006
4.3.13
	GB14749-2006
5.8
	备样复检

	17
	静态稳定性
	GB14749-2006
4.4
	GB14749-2006
5.9
	备样复检

	18
	动态稳定性
	GB14749-2006
4.5
	GB14749-2006
5.10
	备样复检

	19
	静态强度
	GB14749-2006
4.6
	GB14749-2006
5.11
	备样复检

	20
	动态强度
	GB14749-2006
4.7
	GB14749-2006
5.12
	备样复检

	21
	碰撞强度
	GB14749-2006
4.8
	GB14749-2006 5.13；GB6675-2003  A4.4；A4.5；A4.6；A4.7
	备样复检

	22
	燃烧性能
	GB14749-2006
4.9
	GB14749-2006 
4.9
	备样复检

	23
	适用年龄和体重
	GB14749-2006
4.11.2.4
	GB14749-2006
4.11.2.4
	备样复检

	24
	安全警示
	GB14749-2006
4.11.2.5
	GB14749-2006
4.11.2.5
	备样复检

	注：1、适用范围内的童车，对上列检测项目逐一进行检测时，遇不适用项目不进行判定，但检测报告应标明不适用项；

    2、原样复检项目在原检测样品上进行，备样复检项目在备用样品上进行，如因原样损坏等原因不能用于复检时，可改为备样复检。


2.1.5其它玩具车辆。见表5。

表5  检测项目、依据、方法及异议处理方式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异议处理方式

	一、正常使用

	1
	材料
	GB6675.2-2014 
4.3
	GB6675.2-2014 
4.3
	备样复检

	2
	小零件
	GB6675.2-2014 
4.4
	GB6675.2-2014 
5.2
	备样复检

	3
	小球
	GB6675.2-2014 4.5.2
	GB6675.2-2014 
5.4
	备样复检

	4
	可触及的金属或玻璃边缘
	GB6675.2-2014 4.6.1
	GB6675.2-2014 
5.8
	原样复检

	5
	功能性锐利边缘
	GB6675.2-2014 4.6.2
	GB6675.2-2014 
4.6.2
	原样复检

	6
	金属玩具边缘
	GB6675.2-2014 4.6.3
	GB6675.2-2014 
5.8
	原样复检

	7
	模塑玩具边缘
	GB6675.2-2014 4.6.4
	GB6675.2-2014 
4.6.4
	原样复检

	8
	外露螺栓或螺纹杆的边缘
	GB6675.2-2014 4.6.5
	GB6675.2-2014 
5.8、4.6.5
	原样复检

	9
	可触及的锐利尖端
	GB6675.2-2014 4.7.1
	GB6675.2-2014 
5.9
	原样复检

	10
	功能性锐利尖端
	GB6675.2-2014 4.7.2
	GB6675.2-2014
 4.7.2
	原样复检

	11
	突出部件
	GB6675.2-2014 4.8
	GB6675.2-2014 
4.8
	备样复检

	12
	折叠机构
	GB6675.2-2014 4.12.1
	GB6675.2-2014 
5.22.2
	备样复检

	13
	带有折叠机构的其他玩具
	GB6675.2-2014 4.12.2
	GB6675.2-2014
 5.22.3
	备样复检

	14
	铰链间隙
	GB6675.2-2014 4.12.3
	GB6675.2-2014
 4.12.3
	备样复检

	15
	刚性材料上的圆孔
	GB6675.2-2014 4.13.1
	GB6675.2-2014 
4.13.1
	备样复检

	16
	活动部件间的间隙
	GB6675.2-2014 4.13.2
	GB6675.2-2014 
4.13.2
	备样复检

	17
	弹簧
	GB6675.2-2014 4.14
	GB6675.2-2014 
4.14
	备样复检

	18
	可用脚起稳定作用的玩具的侧倾稳定性
	GB6675.2-2014 4.15.1.1
	GB6675.2-2014
 5.12.2
	备样复检

	19
	不可用脚起稳定作用的玩具的侧倾稳定性
	GB6675.2-2014 4.15.1.2
	GB6675.2-2014 
5.12.3
	备样复检

	20
	前后稳定性
	GB6675.2-2014 4.15.1.3
	GB6675.2-2014
 5.12.4
	备样复检

	21
	乘骑玩具及座位的超载要求
	GB6675.2-2014 4.15.2
	GB6675.2-2014  
5.12.5、5.24.4
	备样复检

	22
	制动装置
	GB6675.2-2014 4.20
	GB6675.2-2014 
5.16.
	备样复检

	23
	电动童车的速度要求
	GB6675.2-2014 4.22
	GB6675.2-2014
 5.17
	备样复检

	24
	声响要求
	GB6675.2-2014 4.28
	GB6675.2-2014 
5.25
	备样复检

	二、可预见的合理滥用

	1
	小零件
	GB6675.2-2014
4.4
	GB6675.2-2014
5.2；5.24
	备样复检

	2
	边  缘
	GB6675.2-2014
4.6
	GB6675.2-2014
5.8；5.24
	备样复检

	3
	尖  端
	GB6675.2-2014
4.7
	GB6675.2-2014
5.9；5.24
	备样复检

	4
	小 球
	GB6675.2-2014 4.5.2
	GB6675.2-2014
5.4；5.24
	备样复检

	5
	弹  珠
	GB6675.2-2014 4.5.7
	GB6675.2-2014
5.24
	备样复检

	6
	外露螺栓或螺纹杆的边缘
	GB6675.2-2014 4.6.5
	GB6675.2-2014
5.8；5.24
	备样复检

	7
	突出部件
	GB6675.2-2014
4.8
	GB6675.2-2014
5.24
	备样复检

	8
	金属丝和杆件
	GB6675.2-2014
4.9
	GB6675.2-2014
5.24
	备样复检

	9
	刚性材料上的圆孔
	GB6675.2-2014 4.13.1
	GB6675.2-2014
5.24
	备样复检

	10
	活动部件间的间隙
	GB6675.2-2014 4.13.2
	GB6675.2-2014
5.24；4.13.2
	备样复检

	11
	有轮乘骑玩具的动态强度
	GB6675.2-2014 4.15.2
	GB6675.2-2014
5.24
	备样复检

	三、易燃性能

	1
	一般要求
	GB6675.3-2014
4.1
	GB6675.3-2014
5.1
	备样复检

	四、特定元素的迁移

	1
	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GB6675.4-2014 
4
	GB6675.4-2014 
5~9
	备样复检

	五、增塑剂

	1
	DBP、BBP、DEHP、DNOP、DINP、DIDP
	GB6675.1-2014 5.3.7
	GB/T 22048-2015
	备样复检

	六、标识和使用说明

	1
	年龄范围
	GB6675.1-2014 5.7.1
	GB6675.1-2014 
5.7.1
	备样复检

	七、电性能

	1
	正常工作条件下温升
	GB19865-2005
 9.3
	GB19865-2005
9.1、9.2、9.3
	备样复检

	2
	可触及不同极性间绝缘短路下温升
	GB19865-2005
 9.4
	GB19865-2005
9.1、9.2、9.4
	备样复检

	3
	限制温度的控制器短路下温升
	GB19865-2005
 9.5
	GB19865-2005
9.1、9.2、9.5
	备样复检

	4
	可触及运动部件堵住下温升
	GB19865-2005
 9.6
	GB19865-2005
9.1、9.2、9.6
	备样复检

	5
	变压器玩具和带电池盒的玩具温升
	GB19865-2005
 9.7
	GB19865-2005
9.1、9.2、9.7
	备样复检

	6
	电子电路符合性测试
	GB19865-2005 
9.8
	GB19865-2005
9.1、9.2、9.8
	备样复检

	7
	试验期间玩具符合性
	GB19865-2005 
9.9
	GB19865-2005 9
	备样复检

	注：1、适用范围内的童车，对上列检测项目逐一进行检测时，遇不适用项目不进行判定，但检测报告应标明不适用项；
2、含电功能的其它玩具车辆产品测序号一至七项目，不含电功能的其它玩具车辆测序号一至六项目；

3、原样复检项目在原检测样品上进行，备样复检项目在备用样品上进行，如因原样损坏等原因不能用于复检时，可改为备样复检。


检测方法依据包括相关产品标准及试验方法标准。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2.2检测应注意的问题

2.2.1可迁移元素、增塑剂和自由轮装置项目的测试作如下统一：

1）可迁移元素和增塑剂项目只检测一种（可迁移元素为样品中最易触及的主体材料，增塑剂首选软性塑胶材料）。

2）在进行电动童车“自由轮装置测定”项目测试时，可选用“斜坡试验法”或“拉力测试法”。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各类童车依据标准如表6：

表6   抽查产品执行标准
	产品类型
	执行标准

	儿童自行车
	GB 14746-2006 《儿童自行车安全要求》

	儿童三轮车
	GB 14747-2006 《儿童三轮车安全要求》

	儿童推车
	GB 14748-2006 《儿童推车安全要求》

	婴儿学步车
	GB 14749-2006 《婴儿学步车安全要求》

	其它玩具车辆
	GB 6675.1-2014《玩具安全第1部分：基本规范》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GB 6675.3-2014《玩具安全第3部分：易燃性能》
GB 6675.4-2014《玩具安全第4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GB 19865-2005《电玩具的安全》（带电功能的童车适用）
以上执行标准为“和”关系。


相关产品标准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测，所检项目全部符合，判定为被抽查产品符合要求；检测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测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测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测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测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测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测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测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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